附件4
深圳市口腔医院关于违反供应商代表
来访接待制度的处理规定（试行）

为了维护正常的医院工作秩序，供应商（企业）代表要自觉遵守医院来访接待制度，发现并查实违反我院供应商（企业）代表来访接待制度的，做以下处理：
一、严禁任何科室及个人私自接待供应商（企业）代表，未经允许一律不准违规与供应商（企业）代表接触。一经发现，第一次给予当事人及科室负责人警告；第二次按照《深圳市口腔医院医德医风管理制度》予以考评记分。对屡教不改或对医院造成不良影响的，将视情节严重程度给予通报批评、停职检查或调离岗位处理，并追究相关责任。
二、供应商（企业）代表不得私自进入科室（门诊、急诊、病房、药剂科、行政办公室等）进行有关产品推介、促销和其他活动。若有违反，一经发现并查实，第一次予以当事人及公司警告；第二次立即停止采购该供应商（企业）代表的产品，同时登记不良记录一次并上报医院纪检部门。
三、供应商（企业）代表私自向临床医务人员推销其产品的，一经发现，第一次予以当事人及公司警告；第二次停止采购供应商（企业）代表所代理的产品。
四、如临床医务人员被供应商（企业）代表纠缠，可通知接待管理部门和医院安保人员，予以驱离。
五、已签约合作的供应商（企业）代表到我院进行送货等日常相关工作，只能到指定的相关部门办理。办事完毕，即刻离开；如办事过程需要等待，请到各职能部门指定等候处，不得随意到病区、门诊或其他部门走动，否则视为主动接触医院医务人员或相关业务人员，一经发现，第一次予以当事人及公司警告；第二次可停止采购其公司所代理的产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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